
1141 學分預警會議

報告人：註冊組長 詹組長(分機220)

教務主任:儲主任



壹、學分預警對象

高二：已修64學分.累計至1132實得學分未逹
70% (45學分以下)
高三：已修124學分.累計至1132實得學分未逹
85% (105學分以下)

※累計學分包含已通過之重補修

累計至1141實得學分未達



貳、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一、及格標準、補考標準：



貳、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取得學分：

學期成績

不及格

及格 取得學分

可補考

不可補考

不及格

及格

重修



國文(4學分) 英文(4學分) 數學(4學分) 

上學期 70 50(不須重修) 30(須重修)

下學期 60 70 70

學年平均 65 60 50

學年取得學分

數
8學分 8學分 4學分

三、學年學分制：
貳、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貳、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四、重要規定： 學生缺課節數(含事假)達該科目全學期總修習節數1/3

者，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0分計算。

各學年度取得之學分數，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

1/2者，得重讀。

應修 實得

上學期 32 15

下學期 32 16

學年取得學分數 64 31
得重讀



職業類科學生

(1)應及格學分數至少160個學分

(2)部定及格率須達85％

(3)專業及實習(實務)科目至少修習80學分，
 並至少60學分以上成績及格

(4)承前款規定，60學分中實習(實務)科目至
 少45學分及格

(5)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3大過

參、畢業條件



體育班學生

(1)應及格學分數至少150學分。 

(2)部定必修一般科目至少須80%及格。

(3)部定必修體育專業科目至少須85%及格。

(4)德行評量之獎懲紀錄相抵後未滿3大過。

參、畢業條件



畢業條件

不符合

符合 畢業證書

取得學分＜120 成績證明書

參、畢業條件

取得學分    120 修業證明書≧



接下來我可以做什麼

LET'S BEGIN!
v











丙級 乙級



肆、重補修登記
目前114學年度第1學期期中重修課程，預計自
114/9月中開始報名繳費(採線上報名)

開課原則：「共同科目」重修：高一、高二「下」學期
 國文、英文、數學、會計重修於學期中週六、日上課

「專業科目」重修：高一、高二「下」廣告設計

科、室內設計科、資料處理科及應用英語科的重修

於學期中週一至週五中午或第8.9節後上課及學期中
週六、日上課

高三重修開課約於6月另案辦理



肆、重補修登記

開課原則：

上學期學期中開課-重補修開下學期課程
下學期學期中開課-重補修開上學期課程

暑假開課-七月開上學期課程
八月開下學期課程

高三重修另案辦理(六月)



THANK YOU!
Have a great day ahead!


